
113年宜蘭縣龍舟錦標賽 領隊會議 宣達事項 
 

日期：113 年 5 月 31 日  時間：13 時 30 分  地點：中山國小 視聽教室 
 

一、為讓比賽更具公平性且流暢，競賽安排如下說明： 

 （一）所有組別預賽採單局、雙敗淘汰制。 

 （二）各組決賽（如下表相關場次）依成績分配水道，如下表所示： 

場次 組別 第 1 水道 第 2 水道 第 3 水道 第 4 水道 備註 

64 公開女子組  二 1（勝部冠軍） 三 1  
若二 1 非 64 場次第一名 

進行第 66 場次敗部復活加賽 

66 公開女子組  三 1 二 1（勝部冠軍）  敗部復活加賽 

       

65 社區村里組 五 1 六 1（勝部冠軍） 六 2 五 2 
若六 1 非 65 場次第一名 

進行第 67 場次敗部復活加賽 

67 社區村里組 五 2 六 2 六 1（勝部冠軍） 五 1 敗部復活加賽 

       

68 國中男生組 三 1 
四 1 

（勝部冠軍） 
四 2  

若四 1 非 68 場次第一名 

進行第 70 場次敗部復活加賽 

70 國中男生組  四 2 四 1（勝部冠軍） 三 1 敗部復活加賽 

       

69 國中混合組 六 1 五 1（勝部冠軍） 五 2 六 2 
若五 1 非 69 場次第一名 

進行第 71 場敗部復活加賽 

71 國中混合組 六 2 五 2 五 1（勝部冠軍） 六 1 敗部復活加賽 

       

72 公開男子組 十二 1 十一 1（勝部冠軍） 十一 2 十二 2 
若十一 1 非 72 場次第一名 

進行第 74 場次敗部復活加賽 

74 公開男子組 十二 2 十一 2 十一 1（勝部冠軍） 十二 1 敗部復活加賽 

       

73 公開混合組 三一 1 三十 1（勝部冠軍） 三十 2 三一 2 
若三十 1 非 73 場次第一名 

進行第 75 場次敗部復活加賽 

75 公開混合組 三一 2 三十 2 三十 1（勝部冠軍） 三一 1 敗部復活加賽 

 

二、水道旗色固定（如下表所示）。此次比賽，船隻號碼綁定水道，抽水道等同抽船隻。 

  例如第 1 水道綁定 1 號船跟 5 號船，抽到第 1 水道就使用 1 號船或 5 號船（由裁判組調配）。 

船號 水道 旗色 

1   5 1 綠 

2   6 2 紅 

3   7 3 黃 

4   8 4 藍 

 

三、檢錄單固定放置於檢錄處，出賽前 30 分鐘請派員到該處使用白板筆勾選出賽選手，以利檢錄。 

  選手請帶有照片的政府證件（身分證優先）備查，以便有爭議時判定身分。 

四、賽道全長 500 公尺，200 公尺、400 公尺設有兩處檢查站，400 公尺處為紅色浮球。 

五、各參賽隊伍完成奪標後，勿將奪標旗丟置水裡，避免造成生態破壞及垃圾髒亂等環保問題。 

  奪標以後，水上摩托車即刻收回奪標旗，勿將旗帶回下水碼頭或收藏。 


